附件7

申报材料清单及注意事项

一、在线填写注意事项
企业在线填写申报数据时，按照申报系统的要求上传对应佐证材料，并在申请书最后的附件上传处以压缩包方式上传纸质材料清单中所列各项申报材料扫描件。
二、申报企业需提供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请按下列顺序装订成册并提供封面、目录）：
1.《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请书》（附件1）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申请书》（附件2）（可在申报系统填写后下载打印；在申请书封面填写企业名称并加盖公章、在“真实性声明”处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
3.营业执照扫描件；
4.2025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
5.2023年、2024年、2025年审计报告（须体现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
6.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Ｉ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7.近三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证明材料；
8.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证明材料；
9.产品获得的权威机构认证证明材料；
10.主导产品细分市场占有率，2024、2025年证明材料；
11.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证明材料；
12.研发机构证明材料（获得有关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提供证书或认定文件，企业自建的研发机构提供设立文件、研发人员及设备清单、研发场地照片等证明材料）；
13.与申请书填写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bookmark: _GoBack]以上材料除须提供纸质件外，还须上传至梯度培育平台；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有关的其他佐证材料，也须上传至梯度培育平台，否则影响结果。
三、装订要求
1.《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请书》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申请书》一式一份，单独装订，按要求签字盖章，推荐单位不用填写。
2.整体申报材料全套（含申请书及佐证材料）一式一份，加封面和目录，A4纸双面打印，按顺序胶装，在各项材料标题处加盖企业公章，在书脊处写明企业名称，整体材料加盖骑缝章。
3.申请或复核企业，分别下载并填写《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汇总表》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情况汇总表》，并向各区相关部门提供可编辑版。

